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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向UR都市机构提出的申请和报告

UR 都市机构为了让居民享受惬意的团地生活，同

时也是为了对住房进行适当管理，所以设置了“申

请”和“报告”制度。

（1）延期入住申请

　因有特殊情况在 UR 都市机构规定的入住日期起一个月以内不能及时入住者，请事先向管理服务事

务所或住宅管理中心提交延期入住申请。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不提交该申请将被视为无意入住，并有可能造成您与UR都市机构签订的合同被解除的后果。

（2）住宅装修申请等

　为了保证住宅良好及团地的美观，我们设定了装修基准。住户配置新家具或接有线电视等不

属于装修范围。但例如为了安装空调在墙壁上钻孔等，进行改换装潢或室内装修时需事先经 UR

都市机构同意。

◆装修手续◆
　在进行装修时，需要事先办理手续。请确认装修内容符合下面“装修项目一览表”（参照36、37 

页）中允许装修示例的哪一项。请考虑装修内容不在以下项目范围内的住户向住宅管理中心咨询。

装修改造

住户提交《有关同意装修等的承诺申请书》及必要资料（装修改造内容的

图纸、手册等），由住宅管理中心根据 UR 都市机构制定的基准进行审查，

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批准同意。

简单的装修改造
住户提交《简单装修改造申请表》及必要资料（装修改造内容的图纸、手

册等），确认其内容后受理申请。

◆ UR 都市机构的承诺基准◆
　UR 都市机构对于装修改造申请较多的装修内容之中，能够允许或可接受装修的范围（材料、

规格、施工方法等）做出了规定，请考虑装修的住户向管理服务事务所或住宅管理中心咨询。

◆关于恢复原状的义务◆
　UR 都市机构在同意或受理装修申请时，原则上，附带搬出时由住户自费将房子恢复原状的条件。

　但是，对于“装修项目一览表”（参照 36、37 页）中所示可免除恢复原状义务的项目，装修

改造时所用材料、规格及施工方法若依照 UR 都市机构的规范实施，即可免除原状恢复的义务。

　但即使免除原状恢复的义务，住户在退房搬出时，如果装修部位存在污损或破损，住户应当

负担其修整费用。如果是配有专用庭院的住宅，住户有义务将房子恢复原状。如果允许装修的

部位以及自然生长的树木、与装修不符的放置物品（包括花草、蔬菜等植物）仍然保留或者存

在污损或破损，住户应当负担其移除费用、修整费用。

申请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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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项目一览表

・�装修时所用材料、规格及施工方法若依照 UR 都市机构的规范实施，即可免除

下表所示的恢复原状义务。

1 钉子的使用

1 更换水龙头

2 钻孔

3 室内装修

2 更换马桶（与当初安装的样式不同时）

6 天花板

（1）木造部分

（2）混凝土部分（仅限防止家具翻倒）

免　　除※1

免　　除

免　　除

免　　除

免　　除

免　　除

免　　除

免　　除

免　　除

免　　除

免　　除

免　　除

免　　除

免　　除

免　　除

免　　除

免　　除

免　　除

免　　除

免　　除

免　　除※5

免　　除

免　　除※3

免　　除※4

免　　除

免　　除※2

　  有

　  有

　  有

　  有

4 地板

（1）换榻榻米

（2）将榻榻米换成地板

（3）在现有木质地板上的加铺地板

（4）贴门厅地革

（5）浴室内的塑料地板加贴防水膜

（6）去除浴室台阶（垫高地面）

免　　除（7）去除卫生间台阶（垫高地面）

5 墙壁

（1）贴壁纸

（2）刷墙

（3）厨房墙壁的壁板化

7 门窗隔扇

8 其它

（1）更换门锁（圆筒状锁）

（1）更换蛭石天花板的式样

（2）更换蛭石天花板以外的式样

（2）装防盗锁

（3）装门把

（4）换装浴室折叠门

（5）更换隔扇贴纸

（6）更换隔扇材质

（7）安装纱门

（1）安装室内安全扶手

（2）合并客厅、和式房间

（1）将冷热水笼头由双手柄式更换为单手柄式

（2）安装洗衣机和洗碗干燥机用分岔水笼头（双接口水笼头）

（3）上述以外

（3）将和式壁橱改装成西式壁橱

（4）悬挂式壁橱的安装更换

免　　除（5）洗碗池的更换

免　　除（6）安装室内金属晒衣杆

免　　除（7）浴室人造石风格树脂盖的安装

机
械
设
施

    

※1 钉子类的钉入长度应该小于安装材料厚度的 2/3，并且不能超过 30mm。

※2 仅局限那些不损坏其他锁前面部分，也不在大门上凿锤穿孔的锁匙。其中 UR 都市机构承认的的圆筒状锁
可以免除义务。

※3 仅限于带壁橱的西式房间，或将有壁橱的居室（和式房间）的 4（2）同时铺设地板（即改成西式房间）
的情况。

※4 仅限安装在洗漱脱衣室，厕所和厨房时予以免除。

※5 关于把旋转式水龙头变成单柄式龙头，只限于换成带水压缓冲和防止逆流功能的才可以免除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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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更换的家用空调，嵌入式煤气灶，温水洗净马桶盖与当初安装的规格不同，必须恢复原状。

※7 卫生间内若没有插座时，由 UR 都市机构负责安装插座。（但仅限于马桶式卫生间）另外，也有一部分不
能安装的住户。

※8 自动火灾报警设备以及与共用部分相连的设备，不可申请改造。

※9 在申请安装空调时，仅限于设置在居室的插座为非空调专用线路的插座（15A 100V）时，由 UR 都市机构
负责更换为空调专用线路的插座（15/20A 100V）。

※10 空调用套管适用于可放置室外机的起居室（设备机器用套管（FF 暖气机用）的一部分由 UR 都市机构负担）。

※11 换成带定时功能的开关时，仅限于换卫生间，浴室及盥洗室的换气扇开关才可免除义务。

机

械

设

施

电

器

6 安装净水器 

7 安装洗碗干燥机

8 更换电源开关（加宽）

9 增设电视端子、电话插座（模数插口）

11 改装为附带人感传感器
     的照明器具

玄关灯
其他

10 安装紧急通报系统

安装在水龙头前端，不存在改建 

其他 

安装在水龙头前端，不存在改建 

其他 

免    除

免    除

免    除

免    除

免    除

免    除

免    除

免    除

免    除

免    除※11

免    除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8 安装嵌入式煤气灶（包括更换灶台）※6

9 安装换气扇型热水器 

1 安装非专业无线电收发装置（超高层住户除外）

2 安装抛物面天线（用于BS、CS接收信号）（超高层住户除外）

3 对讲机的安装或更换
　※8

4 变更电容 

5 安装室内
   空调※6

7 增设内插座

   有

   有

6 专用线路插座改装为200V

（1）不带液晶显示器

（2）带液晶显示器（附带紧急用按钮）

（3）带液晶显示器（上述以外）

如果没有安装专用的配线等

附带遥控、定时功能 

其他 

100V

200V（专用线路）

如果安装了专用的配线等

4 将洗脸台换成洗脸梳妆台 

5 安装热水器 

（可以是洗发梳妆台式，但洗衣机用水龙头从洗脸池分岔的情况除外）
免    除

免    除

免    除

   有

3 安装多功能马桶（温水冲洗马
　桶、附带暖气马桶）※6

在有插座的情况下安装带暖气马桶 

除上述之外的多功能马桶 ※7

需要专用线路插座、
套管以及装配五金材
料※9

不需要专用线路插
座、套管以及装配
五金材料

空调机主体（安装的室内机、室外
机以及配管等）

空调机主体（安装的室内机、室外
机以及配管等）

如有放置室外机的空间（分离式空
调机），设置专用线路插座、套管
以及装配五金材料※10

如没有放置室外机的空间（镶嵌式
空调机），设置专用线路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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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名义继承申请

　若因以下原因必须办理房主名义变更，则必须向 UR 都市机构提出“名义继承的申请”并取得

许可。

　①　契约名义人死亡

　②　契约名义人因离婚而离开

　③　契约名义人因死亡、离婚之外的原因

　　　（结婚、工作调动）离开

　④　赡养（契约名义人因退休而失去收入等）

　只有满足一定条件的同住亲属方可继承现契约

名义人的名义。仅限①配偶、②六亲等内的血亲、

③三亲等内的姻亲。由于继承资格根据继承理由

规定不同，例如从入住开始就一直同住及同住期

间的条件等，请向管理服务事务所或住宅管理中

心咨询。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在契约名义人不在时居住相应房屋，据情节将被视为擅自转租，有

可能造成您与 UR 都市机构的合同被解除的后果。

子

（1）姓名变更报告

　契约名义人由于结婚或过继而改名的话，必须立即向管理服务事务所或管理联系人报告。如果

不报告，有可能收不到来自 UR 都市机构的通知书或对征收房租手续造成麻烦。

报告的主要内容

（2）不在家报告

　如果全家由于国外旅行或长期出差出现超过一个月以上不在家的情况，请提前通知管理服务

事务所或管理联系人。

　若不提出不在家报告，有可能造成 UR 认为您已擅自退去而解除与您之间合同的后果，因此请

务必报告。 

　此外，根据报告内容，有时会要求住户托人照看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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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留守报告

　家庭成员因一年以内的长期出差或短期的工作调换等不在家时，可以托人看家。这时需要向

管理服务事务所或者管理联系人提交留守报告。

　原则上看家期间为一年，若万不得已需要延长的话，最多延期六个月，且不得再续。此外，

这个制度并不意味着认可转租或者转让租借权，房租等必须由契约名义人支付。

（4）同居报告

　发生入住时申报的家人以外的人同居的情况时，请事先向管理服务中心或管理联系提交申报。

　被认可的同居者范围限于亲族（配偶、六亲等以内的血亲以及三亲等以内的姻亲）。

　另外，若因同住亲属的离开等出现家族成员变更时，要提交家庭成员变更报告。

（5）入住者名单内容变更报告

　入住时居民提交的入住者名单通常每五年更新一次，但一旦紧急联系方式等内容发生变更，

则请务必立即书面通知管理服务事务所或管理联系人。另外，关于紧急联络人，请尽量填写容

易取得联系或住在附近的人的联系方式。

　◎双职工住宅以及容易发生无人在家状况的住户，若提交给管理服务事务所或管理联系人的

联系方式、工作地址发生变化而没有报告，那么在万一发生火灾或漏水事故时，紧急联络将无

法进行。

（6）资格确认（入住面向高龄者优良租赁住宅的住户）

　对住在“面向高龄者优质住宅”、“健康寿命支援住宅”、“面向育儿家庭的优质住宅”或“近

居优惠事业租赁住宅”的住户，如需接受减轻房租负担优惠 ,入住之后原则上需每年进行一次“资

格确认”。

　根据 UR 都市机构的通知，需要提供全家的前年度收入证明和住民票的复印件。根据“资格

确认”结果，确定次年能否接受房租优惠。资格不足，次年开始则按合同书规定金额支付房租。

报告、申请都由管理服务事务所或住宅管理中心受理，同时也为您准备了需要填写的各

种表格用纸。


